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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
基本部分拨付申请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拨付企业
（盖章）
	
	企业成立时间
	

	企业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工程建设单位
	

	工程名称
	

	申请拨付金额
	

	劳保办经办人意见
	


	劳保办业务
主管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劳保办领导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2

承 诺 书

    本公司        （申请单位全称）     自愿主动配合各级建安劳保费管理机构做好停止收取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后的各项衔接工作，服从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建安劳保费管理机构的管理，遵守《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管理办法》(桂政发〔2012〕42号）等各项建安劳保费管理规定，郑重承诺如下：
1、 本公司申请建安劳保费基本部分拨付所提交的各项材料真实、准确和完整，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提供或伪造虚假材料所引发的一切后果负法律责任。
2、 本公司申请建安劳保费基本部分拨付的银行账户为本公司专门用于建安劳保费基本部分收支，申请拨付的建安劳保费基本部分资金专项用于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有关支出，并按照有关规定足额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切实保障企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如违反资金使用规定，我公司将按照建安劳保费管理机构的意见进行整改，服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本公司申请拨付建安劳保费基本部分的工程项目均为本公司承建，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拨付条件。建安劳保费管理机构将建安劳保费基本部分资金拨付我公司后，如出现施工方变更的情况，本公司在收到建安劳保费管理机构通知之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积极配合建安劳保费管理机构和变更后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协商处理，以施工方变更时间截点为划分，根据建筑施工合同和本公司完成的工程量，将工程项目未完成部分相应的建安劳保费基本部分，在收到建安劳保费管理机构出具的协调处理意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变更后的施工方退还相应的建安劳保费基本部分。
我公司如有违反上述承诺事项，愿意承担因违反承诺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同意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追责和扣减企业信用分，情节严重的，同意在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网站上进行公告。

                                   
                      单位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钦州市建安劳保费基本部分拨付业务联系方式
	建安劳保费管理机构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钦州市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管理站
	施庆扬
	0777-2862086

	钦南区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管理站
	王中立
	0777-2832436

	钦北区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管理站
	李福珍
	0777-3892382

	灵山县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管理站
	叶自琼
	0777-6522035

	浦北县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管理站
	吴立荣
	0777-8215906

	钦州港经济开发区建筑安装工程劳动保险费管理站
	陈汝峰
	0777-598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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